
（2022）宁0181民初1052号

王伟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盛唐砼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伟光、内蒙古新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华建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
民初10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伟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盛唐砼业有限公司支
付货款 153000元，逾期付款违损失 29758.29元。并以 15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4.35%为准，计算支付
2022年1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期间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盛唐砼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 8198元（全额收取）、公告费 600元，合计 8798元，由原告宁夏盛唐砼业有限公司负担
4498元，王伟光负担4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
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王峰、李娜、李倩、王彦山、石学礼、王彦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王峰、李娜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 113153.60 元以及利息 45279.56 元，共计本息 158433.16 元；
2022年2月6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4.4‰诉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
令被告王彦山、李倩、石学礼、王彦茹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判令由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5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娜仁花、李治彪、孙学军、杨玲香、何建、刘永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娜仁花、李治彪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90000元以及利息32889元，共计本息122889元；2022
年 1月 2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 14.4‰诉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
令被告孙学军、杨玲香、何建、刘永芳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判令由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5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杨向霜、冯霄、杨向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杨向霜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0 元以及利息 10706.9 元，共计本息
110706.9元（2022年 3月 21日以后利息随本金清偿计算）被告
冯霄、杨向雪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
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李文庭、李玉莲、张旭、李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李文庭、李玉
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8900元以及利息 11793.67元，共计本息
60693.67元（2022年 3月 3日以后利息随本金清偿计算）被告张
旭、李升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及
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王玉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玉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16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王玉军偿还
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9000元、利息 314.08元（暂计算至 2021年 10月 15
日），本息合计9314.0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2021年10月1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涉案
《黄河e贷授信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40元，共计490元，由被告王玉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宁发、张秀珍：

本院受理原告杨文国与被告宁发、张秀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
告宁发、张秀珍共同偿还原告杨文国借款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
性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440元，共计700元，由被告宁发、张秀珍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
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吴烈：

本院受理原告田兴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1民初11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吴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田兴龙借款本金 97000元，
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17562元（计算至 2021年 9月 9日），共计 114562
元，被告吴烈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3.85%支付原告田兴龙
自2021年9月10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591元、
公告费480元，共计3071元，由被告吴烈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张建宁、张春燕：

本院受理原告任善宏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21
民初 12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建宁、张春
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任善宏代偿的借款本息
155000元。案件受理费 3400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3880元，由被告张建宁、张春燕承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耀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县万丰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与
被告马耀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21民初 161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马耀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宁夏中宁
县万丰恒通商贸有限公司借款 10000元。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480元，由被告马耀海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长山头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苏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李希文与被告苏小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1民初162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苏小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
希文牛款 23000元、违约金 9.2元（自 2020年 10月 27日起计算至
2020年 10月 26日），共计 23009.2元；并按基数 23000元，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上浮30%承担自2020年10月27日起至
牛款实际付清之日的违约金。案件受理费381元、公告费480元，
由被告苏小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长
山头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李淑焕、尚来宾：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忠红与李淑焕、尚来宾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2022）宁0202民初2962号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5万元及利息 6168元（自 2020年 9月 15日至 2022年 7月 28
日共计 316天，以 15万元为基数×4.75%÷365×316），合计
156168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董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普惠金融营业部与董明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2022）宁0202民初
2959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向原告偿还代偿银行贷款本息47427.22元；2.判令被告
支付保险费873.72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2644号

吴博、马爱华、马玉梅：

本院在执行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吴博、马爱华、马玉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吴博、马爱
华、马玉梅未能按本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1）宁0106民初242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
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吴博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碧水蓝天13-3-402房屋、被执行人马玉梅名下位于银川市西夏区万
达广场二期A区2号商住楼111室房屋及土地进行评估、拍卖程序。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2022年10月17日上午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2年
11月16日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2022年12月1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
弃异议权。请你于2022年12月2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
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
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424民初827号

雪贵平：

原告禹润生、禹西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424民初82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由被告雪贵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禹润生、禹西灵
劳务费4250元，公告费4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由被告雪贵平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李宏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与被告李宏喜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宁0381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书。被
告李宏喜返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欠款本金 23997.73元，并支
付利息 7169.98元，费用 2662.95元，合计 33830.6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付清。案件受理费 646元，由被告李宏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李宏、吴月萍：

本院受理原告徐少兵与被告李宏、吴月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2）宁 0381民初 1642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李宏、吴月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少兵借款
183000元。案件受理费 396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4560元，由被告李
宏、吴月萍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杨军：

本院受理原告马建红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第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余振虎：

本院受理原告黎满秀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
请求：1.判令原、被告离婚；2.判令长女余思彤、长子余思辰由原告抚养，被告承担抚养
费10万元；3.夫妻共同债务：贷款4万元原、被告各自承担一半，信用卡20万元由被告
负责偿还；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不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风玉：

本院受理原告冶慧军诉被告田风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0522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田风玉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支付原告冶慧军车款16500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元，由被告田风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
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彦平：

本院受理原告缑桂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钢材款 12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2772
元（12000元×3.85%×6年）；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何慧玲：

本院受理原告杨素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98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
金 5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王建宁、丁玉保、银川市元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宁夏力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罗卫东与被告王建宁、丁玉保、银川市元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宁夏力拓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四被告王建宁、丁
玉保、银川市元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宁夏力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抵顶行为无
效；2.请求依法确认被告王建宁与被告宁夏力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银川市金凤区七彩云
天园5号楼2单元5层502室所签订的《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3.本案全部诉讼
费由四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及（2022）宁0121民初386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虎彩兰、丁玉保、银川市元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宁夏力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罗卫东与被告虎彩兰、丁玉保、银川市元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宁夏力拓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四被告虎彩兰、丁
玉保、银川市元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宁夏力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抵顶行为无
效；2.请求依法确认被告虎彩兰与被告宁夏力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银川市金凤区七彩云
天园9号楼1单元17层17001室所签订的《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3.本案全部
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
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及（2022）宁0121民初3873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3437号

孙惠川：

本院受理原告张峰与被告孙惠川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3437号民事判决书【一、解
除原告张峰与被告孙惠川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二、被告孙惠川于本判决
生效后三十日内退付原告张峰房屋租金3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元，减半收取计
350元，由孙惠川负担 340元，张峰负担 10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春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华辰隆地暖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第一建筑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马春生、宁夏中恒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0181民初450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春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华辰隆地暖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462441.32元；
并以439319.2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5.5%计付自2015年6月9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逾期
付款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
间的逾期付款利息；以462441.3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计付自2017年1月24日至2019
年8月19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至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华辰隆地暖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40元、鉴定费15000元，由原告宁夏华辰隆地暖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455元，由被告马春生负担
19585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113号

张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31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张
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消费余额
29997.87元，支付利息 6647.94元，合计 36645.81元；以 29997.87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
五计算，支付2022年4月2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2.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6元、公告费600元，两项共计1376元，由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0元，由被告张红负担1326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503号

雷斌：

本院受理邓泽锋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
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人工工资及工程款20万元，支付欠款利息73500元
（自2014年12月1日起，以年利率4.9%计算至2022年5月31日）两项
共计273500元；并支付自2021年6月1日起至欠款付清期间的利息；2.
支付原告因索要上述款项支付的诉讼费4545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宁东法
庭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1862号

王志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志南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18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王志南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透支本
金16838.57元，支付利息7554.6元，共计24393.17元；并按照《黄河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
支付2022年3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58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158元，由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109元，被告王志南负担104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资
料转接处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朱宝玉：

本院受理原告李学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
请求：1.被告拖欠原告借款2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
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
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周丰玉：

本院受理原告杨成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偿
还原告借款 50000元，并按照 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16年 4月 11日至
2020年 9月 16日的资金占用费 13307元，追偿至实际借款本金付清之日
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本院无法直接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讼风险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
宁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金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哲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蓉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洋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
告王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秀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
丁秀花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扬：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赵扬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4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红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
马红梅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文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
吴文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郭瑞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沈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沈欣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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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黄学山与被告陈海军、梁
如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令：
一、被告陈海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
黄学山借款26400元；二、驳回原告黄学山的
其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 542元、公告
费 480元，合计 1022元，由被告陈海军承担
962元，原告黄学山负担 60元。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521民初 154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鸣沙
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李方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方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02民初 26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方舟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卫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48405.6元、
利息 331.65元，并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 2022
年 1月 17日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银川耀辉建苑特种工程有限

公司、王跃伟、田劲松、孙银

刚：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
白伟平与银川耀辉建苑特种
工程有限公司、王跃伟、田劲
松、孙银刚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执行异议一案，已审
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宁 0106 执异 186
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
管理办公室 807室领取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2460号

梁艳：

本院受理原告张靖瑜与被告梁艳抚养费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 2012年 7月 19日至 2022
年 8月期间抚养费 12100元（100元/月×121个月=12100
元）；2.判决被告自 2022年 9月起每月支付原告抚养费
1000元，至原告年满十八周岁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宁发、张秀珍：

本院受理原告杨文国与被告宁发、张秀珍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宁发、张秀
珍共同偿还原告杨文国借款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一次性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700元，由被告宁发、张秀珍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
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王玉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玉军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16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王玉军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000元，利息314.08元（暂计算至2021年10月15日），本
息合计9314.0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2021年10月15日之后的
利息，按照涉案《黄河 e贷授信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
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490元，由被告王玉军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
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陈林：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红诉被告陈
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522民初 141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被告陈林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马玉红轮胎
款 5600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海兴开发区人民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3798号

李鹏程：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

支行与被上诉人李鹏程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22）宁 01 民 终

3798 号开庭传票、上诉状、

司法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0008号

王杰：

本院受理原告郭斐斐与你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欠

原告的汽车运输费61630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

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191号

全云太：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垫付款

27497.56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5451.74元（暂按垫付款的

日利率的万分之三从垫付之日的第二日起计算至2022年4月
19日，此后要求按此标准计算至代偿款结清之日止）；3.原告

对被告名下的抵押车辆（车架号LSA121BL0H2465064）具有抵

押权，对车辆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

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通知书
陈吉佳、李辉：

根据我公司与常永锋在2022年9月15日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依据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
宁0104民初3569号民事判决书，你方所欠我公司的

当金本金70000元（大写人民币柒万元整）、综合费及

利息6145元、利息14637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本

金70000元自2019年3月7日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

的利息、我公司对陈吉佳享有的抵押权等依法转让给

常永锋，相应的后期利息、应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与该转

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及利益也一并转让给常永

锋。请你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常永锋履

行全部义务。特此通知。

宁夏鼎银典当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公告
由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承建

的京藏高速公路改扩建平罗至金积
段房建第 15合同段（关马湖服务区
项目），2020年 5月 25日开工建设，
2022 年 8 月 18 日交付业主投入运
营。施工期间农民工工资已全部付
清，无拖欠行为。如尚有工资未领到
的，请在本公示之日起 7日内与我公
司项目部联系（联系人：任经理，电
话：15009511253）；也可以直接向吴
忠市劳动保障监察监督局投诉。特
此公告。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补正公告
（2022）宁0381民初908号

本院作出的原告郑华龙与被告张才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宁 0381民初
908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项中 2020年误
写为 2019年，应予补正。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
款第七项的规定，裁定如下：第 3 页中

“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4倍计算”补正为2020年8月20日
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
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公告
宁夏瑞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00058560000T），经股东同意，
决定成立清算组并对本公司进行清
算。为保证债权人合法权益，请本
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向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清
算组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新华
西路51号国控大厦3楼

联系方式：陈晓丹

电话：18295092558

宁夏瑞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告
殷巧霞同志：

因你自 2022年 9月 1日起至
今，无故旷工超过15天，已严重违
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
同法》相关规定，公司对你作出解
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经多次与你
联系未果，请你自本通告刊登之
日起 3个工作日内到公司综合部
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
逾期，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宁夏博兴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2022）宁0121民初4080号

马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涛商品

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购房款81463元，违约金21261元（暂计算至2022年5月19日，要求

被告支付至购房款实际付清之日），暂合计：102724 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

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2976号

慕克恒：

原告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慕克恒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房款 859
元，违约金 224元（暂计算至 2022年 4月 24日，要求被告支付至

购房款实际付清之日）合计 108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谢永强：

本院受理唐宏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判令谢永强返还

唐宏仁借款 3.6万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倍支付自 2020年 1月
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二、案件受理费谢永强负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魏博：

本院受理原告余卖哈诉被告魏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522 民初 1708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魏博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5日内返还原告余卖哈借款 1.3
万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海兴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瑞特利贸易有限公司、宁夏长瑞石油开发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宁夏龙乙通贸易有限公司、史喜红、马立宁、温艳娟、段

瑞、邓立芳、张锐、张自举、李哲琼、杨晶：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你

们及李东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宁

0106民初 2967、296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执行

过程中，李东玲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执行局

307听证室召开听证会，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苏小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希文与被告苏小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21民初 162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苏小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李希文牛款 23000元、违约金 9.2元（自 2020年 10月 27日起计算

至 2020年 10月 26日），共计 23009.2元；并按基数 23000元，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上浮 30%承担自 2020年 10月 27日起

至牛款实际付清之日的违约金。案件受理费 381元、公告费 480
元，由被告苏小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长山头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耀海：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中宁县万丰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耀

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521民初 16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马耀海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宁夏中宁县万丰恒通商贸有限公司借款 10000
元。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 480元，由被告马耀海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长山头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程鹏：

原告张保华与被告程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202民初 27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程鹏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保华借款59000元，支付逾期利息19839.84元，

并以59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的标准支付2022年7月6日至本判决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866元，由张保华负担 85元，程鹏负担

1781元。公告费600元，由程鹏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1）宁0381民初4030号

田文忠、郭凤侠、田文国、滕平春、马学平、宁夏鑫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宁夏鑫田

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宁夏鑫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上诉，宁夏鑫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

请求为：1.撤销青铜峡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宁0381民初403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中宁夏鑫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部分；2.本
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赵得虎：

本院受理马玉芳诉你、罗成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固原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0522民初5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李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李建宁、刘颖：

本院受理原告徐新力诉被告李建宁及第三人刘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34492元，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51250.57元，之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支付至工程款全部付清为止；2.本案的诉讼

费用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

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